
 

南京药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南京药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南京药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南京药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南京药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就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收购及增资浙江博腾药业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一致认为： 

1、公司本次与南京药晖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京药

晖”）以现金方式共同收购重庆博腾制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腾股

份”）持有的浙江博腾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博腾”）60%股权及宁波美

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美诺华”）持有的浙江博腾 12.5%股权，

且在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公司与南京药晖有权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以货币出资方式对浙江博腾按照 1 元/注册资本以双方持有浙江博腾股权

比例进行认缴增资，认缴增资金额为 20,000 万元相关事项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进一步扩大和增强公司分子砌块研发、生产和销售的能力及渠道，提升综合竞争

力，符合公司产业战略发展规划，增资有助于参股公司长远发展，提升综合竞争

力，符合其未来发展规划。 

2、本次交易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

估确定的评估值为作价参考，并由交易各方在自愿公平的原则下协商确定，定价

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3、鉴于南京药晖为公司关联方，公司与南京药晖共同收购及增资浙江博腾

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梅江华、吴希罕在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时已经回避表决，

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有效。 

4、综上，我们一致认为本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因此，我们认同上述关联交易事宜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8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上海国弘开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股东吴

希罕需回避表决。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南京药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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